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字〔2022〕50号

申请人：王立新，男，1968年8月11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松树镇松树村赵店屯563号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。

住所地：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韩冬梅，系该局局长。

第三人：海城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

地址：海城市北关街红星委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，于2022年8月2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复议申请事项为：“依法确认被申请人与第三人连带责任关系，决定被申请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。”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事实与理由部分亦不明确，申请人无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内容，不符合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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